
保护创新
保护登记资料

保护登记资料对农业创新至关重要。登记一个产品需要进

行细致的研究和投入庞大的资源。首家研发取得并提交登

记的资料，其知识产权应由研发方独自占有。 因此不应将

登记资料不正当地用于商业目的或以不当方式泄漏。 

良好的资料保护管理制度可以树立厂商信心，促进研发投

资，使为可持续农业而开发新的作物保护产品成为可能。

何谓登记资料？ 
登记资料是指由作物科学公司研发取得的用以证明产品安

全性和功效的研究和试验结果。政府监管部门要求提供这

些资料才允许公司的产品进入市场。其中某些资料本质上

是机密性的，将其递交政府部门时附带有不泄漏义务。

为何要保护登记资料？
研发取得登记资料需要研发者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研发

者独自拥有所得资料的知识产权。因而保护登记资料的目

的就是通过阻止第三方从提交资料中获得不正当竞争优

势来保护公司的财产和投资。

此外，一些劣质产品有时依赖这些专有资料来进入市场。

此类产品可能会获批上市，但它们并不符合“国际等同标

准”的要求，该标准中包括适用于后续登记者的安全标

准。缺乏有效的规章和执行，市场上就会充斥不合格产品，

对安全和农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每个产品都应根据具体

情况以登记者的申请为基础来进行评价。安全和药效资料

不应被泄露。

对于上市批准所需要资料进行保护不仅仅是认可将新产品

引入市场所耗费的资源，同时也是新兴市场中增加投资和

提高竞争力的手段。

情况说明



登记资料的生成： 
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	 从一种植物保护产品的发现到 

	 其上市所需时间的很大部分花 

	 费 在 资 料 建 立 和 获 取 登 记 批 

	 准。

•	 根据一份发表于2000年的研究 

	 报告，开发一个新的农用化学品 

	 的费用超过2亿美元。

•	 从发现一个新产品到其首次进 

	 入市场耗时九年以上。

•	 农用化学品产业研究的每14万 

	 个左右化合物分子中才有一个 

	 能从实验室走向农田。

•	 每个进入市场的新产品要进行 

	 120次以上的安全和药效试验。

	

应该如何保护登记资料？
登记部门应该严格保护安全和药效资料免遭可能引致任

何不正当商业用途的不当泄漏。 植物科学产业强烈支持对

作物保护化合物提供至少10年的专有保护期，目前绝大多

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都达到或超过这一期限。

当保护期到期后，登记资料不应进入公有领域，而应继续

受到保护免遭不当泄漏，即使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依赖这些

资料来将仿制产品引入市场。为确保用户、消费者和环境

的安全，那些希望登记仿制产品的公司必须按照联合国粮

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来证明其产品真正等同

于原创产品。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9款承

认资料保护的重要性，其中规定登记管理部门“应该保护

资料免遭泄漏，除非出于保护公众的需要或者已经采取措

施确保资料不会被用于不正当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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